
证券代码：000062    证券简称：深圳华强    编号：2002—004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年 3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

议，应到董事 6 人，实到 5 人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通过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公司《2001 年年度报告》正文及摘要； 

二、审议通过公司《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根据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，2001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

64,132,040 元，提取 10%法定公积金，提取 5%法定公益金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

润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96,190,145 元。200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：

以 2001 年末公司总股本 270，399，998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

金红利 1.00 元（含税），派送后，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269,150,145 元。 

本利润分配方案完全符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2000 年度报告时预计的

2001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。 

以上预案需经本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三、审议通过《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政策》 

(1)公司拟在 2002 年度分配利润 1次； 

(2)公司 2002 年实现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例不低于 10%； 

(3)公司本年度未分配利润用于下一年度股利分配的比例不低于 8%； 

(4)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或派发现金和送红股相结合的形式，其中现金红

利分配占分配额的比例不低于 20%。 

(5)公司 2002 年度将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

    具体分配办法届时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确定，公司董事会保留根据实际情况

对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。 

    以上预案需经本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 年 3 月 28 日 

股票简称   深圳华强   （股票代码：000062） 

 
公布 2001 年年度报告及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 
 

     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02 年 3 月 28 日在《 证券时

报》 上公布 2001 年年度报告及董事会决议公告，“深圳华强”将于

2002 年 3 月 28 日上午9点 30 分起停牌半天，2002 年 3 月 28 日下午

1 点整起恢复交易。 

一、 主要财务指标 

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比 2000 年增减 
净利润（万元） 6,413 9,784 -34.45% 

每股收益（元） 0.24 0.3619 -33.68%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4.37 4.23 3.3% 

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5.42 8.54 -36.53% 

二、 2001 年利润分配预案及召开股东大会时间: 

1、2001 年利润分配预案：以 2001 年末公司总股本 270,399,998

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00 元（含税）. 



2、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 年 3 月 27 日 

 

证券代码：000062    证券简称：深圳华强    编号：2002—005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年 3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

议，应到监事 3 人，实到 3 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

次会议通过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公司《2001 年年度报告》正文及摘要； 

二、审议通过年度报告中的监事会报告，对公司 2001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1、2001 年，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班子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

做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，各项决策完全合法。公司董事、经理及其他高

管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没有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或损害公司利

益的行为。 

2 通过认真查阅公司会计报告和各种财务文件，监事会认为，公司财务管理

规范，制度完善，没有公司资产被非法占用和流失的情况。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的审计报告，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会计报表真实公允地表达了 2001 年的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》和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

度》的有关规定。针对其出具的解释性说明意见所涉及的事项，公司监事会认为

董事会对此所作的说明完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是客观公正的。 

3、公司 98 年配股募集的 2.2 亿元资金已全部用完，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



入项目一致，没有变更。 

4、本报告期，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华强彩电有限公司 50%股权以 243 万元人

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关志超等自然人，转让后，公司对深圳华强彩电有限公司的股

权比例减少为 35%。该股权交易价格合理，没有发现内幕交易，无损害股东的权

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。 

5、公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交易公平合理，没有发现损害上市

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三、审议通过公司《200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四、审议通过公司《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政策》 

 

 

 

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 年 3 月 28 日 

 


